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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  则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以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细则》《江苏省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工作指南（试行）》等规定，制定本指南。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消防验收工作除应执行本指南外，尚应符合法律法规和现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的有关规定。
本指南所称城市轨道交通是指采用专用轨道导向运行的城市公共客运交通系统，包括地铁、轻轨、单轨、有轨电车、磁浮、自动导向轨道、市域快速轨道等系统。
本指南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区间、车辆基地、控制中心和主变电所等承担城市轨道交通主要运行功能的建设工程消防验收。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中与交通运行功能无直接关联的办公、宿舍、独立商业设施、上盖物业开发等建设工程消防验收，不适用本指南。

  一般规定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竣工验收后，建设单位应当向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申请消防验收；未经消防验收或者消防验收不合格的，禁止投入使用。
县级以上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依法开展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消防验收工作。
跨行政区域的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消防验收，由工程所在行政区域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共同的上一级主管部门指定负责。
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收到消防验收申请后，对于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出具受理凭证；对于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或者在五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对于不属于本单位职权范围或其他不予受理情形的，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
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可以委托具备相应能力的技术服务机构（以下简称“消防审验技术服务机构”）开展消防验收现场评定。消防审验技术服务机构应当将评定意见或报告及时反馈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结论应清晰、明确，形成的评定意见或者报告作为出具消防验收意见的依据。

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委托的消防审验技术服务机构不得与申请消防验收的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参建各方存在利益关系。
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消防验收申请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出具消防验收意见。
  基本程序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消防验收应当按整条线路（含作为同一项目同期批复、建设、开通的支线）开展，根据情况可划分为车站、区间、车辆基地（车辆段、停车场）、控制中心、主变电所等消防验收单元。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消防验收可根据情况按照行政审批和现场评定相分离的模式实施。

经建设单位提出申请，对满足以下条件的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可依法先行开展消防验收现场评定：

（一）经消防设计审查合格；
（二）线路所含与消防相关的单位（子单位）工程均已完成设计及合同约定的内容，并通过了单位（子单位）工程质量验收；单位（子单位）工程质量验收提出的涉及消防的遗留问题已整改完毕；对不影响消防安全及使用功能的甩项工程已经相关部门同意；

（三）线路整体已通过项目工程验收，工程涉及消防的问题全部整改完毕；

（四）有完整的消防技术档案和施工质量管理资料；

（五）消防设施和系统联调联试符合要求；

（六）建设单位组织参建各方开展消防查验并符合要求。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消防验收现场评定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对建（构）筑物防（灭）火设施等外观进行抽样查看；

（二）通过专业仪器设备对涉及距离、高度、宽度、长度、面积、厚度等可测量的指标进行抽样测量；

（三）对消防设施功能进行抽样测试，对消防设施系统联调联试情况进行抽样测试；

（四）对其他涉及消防安全的项目进行抽样测试。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消防验收现场评定抽样查看、测量、设施及系统功能测试应符合下列要求：

涉及城市轨道交通功能划分的各消防验收单元（车站、区间、车辆基地、控制中心及主变电所）应全部检查，检查内容参照《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消防验收现场评定记录汇总表》（附录A）中的评定项目确定；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整条线路分批次现场评定时，每批次的抽查项目应涵盖附录中对应要求的所有评定项目；
各消防验收单元中的防火间距、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消防车道的设置、安全出口的形式和数量应全部检查；其他项目的抽样数量不少于2处，当总数不大于2处时，应全部检查。

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应根据现场评定情况如实填写《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消防验收现场评定记录表》；委托消防审验技术服务机构开展消防验收现场评定的，可由消防审验技术服务机构填写《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消防验收现场评定记录表》。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消防验收现场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结论为合格；不符合下列任意一项的，结论为不合格：
（一）现场评定内容符合经消防设计审查合格的消防设计文件；

（二）现场评定内容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条文规定的要求；

（三）有距离、高度、宽度、长度、面积、厚度等要求的内容，其与设计图纸标示的数值误差满足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的要求；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没有数值误差要求的，误差应不超过5%，且不影响正常使用功能和消防安全；

（四）消防设施性能满足消防设计文件要求并能正常实现；

（五）消防设施系统主要功能满足消防设计文件要求并能正常实现。

符合下列条件的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应当出具消防验收合格意见：

（一）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二）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内容完备；

（三）涉及消防的建设工程竣工图纸与经审查合格的消防设计文件相符；

（四）现场评定结论合格。

对不符合上述规定任一条件的，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应当出具消防验收不合格意见，并说明理由。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中单位（子单位）工程需要局部投入使用的，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可根据建设单位申请，进行局部消防验收。
申请局部消防验收的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投入使用部分与未投入使用部分有完整的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要求的防火、防烟分隔；

（二）投入使用部分的安全出口、疏散楼梯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要求；

（三）消防水源、消防电源均满足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和消防设计文件要求；

（四）投入使用部分消防设施和系统功能满足消防设计文件要求，并能保证独立运行；

（五）消防安全布局合理，消防车通道、消防车登高扑救场地等灭火救援设施能够正常使用。

与周边商业建筑合建通道、出入口的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商业建筑和车站的消控室应能实现信息互通，现场评定时应提供相关文件并进行报警信息互通测试。

符合本指南第九条情形的甩项工程，在投入使用前应申请消防验收；未经消防验收合格，不得投入使用。
